
附件1

医疗机构（挂网采购）

序 
号

监测指标 指标内涵
监测
对象

预警阈值 统计周期 应用类别 监测流程和处理措施

1 药耗网采率

公立医疗机构通过陕西省医药集
中采购平台（以下简称“省平台
”）采购药品（不含中药饮片）
和医用耗材的配送金额占该医疗
机构采购药品（不含中药饮片）
和医用耗材总配送金额的比例。

医疗
机构

存在以下任一情形：
1.公立医疗机构药品网采率＜90%；
2.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网采率＜80%。

按季度
数据共享
核实处理

各统筹区、各县（区）医保局可查看、导
出本统筹区及各自辖区内医疗机构网采率
数据。
达到预警阈值生成核实处理类工单，由各
统筹区医保局确认后，推送相关医疗机构
核实（相关医疗机构应在7天之内回复）
。各统筹区医保局可视情况通过约谈、通
报等方式，督促整改。

2
“红黄标”
药品采购金

额占比

公立医疗机构采购“红黄标”药
品配送金额占该医疗机构采购药
品总配送金额的比例。

医疗
机构

存在以下任一情形：
1.公立医疗机构采购“红标”药品配送金额占比
>10%；
2.公立医疗机构采购“红黄标”药品配送金额累计占
比>25%。

按季度 核实处理

达到预警阈值生成核实处理类工单，由各
统筹区医保局确认后，推送相关医疗机构
核实（相关医疗机构应在7天之内回复）
。各统筹区医保局可视情况通过约谈、通
报等方式，督促整改。

3
药耗备案采
购金额及数

量占比

公立医疗机构备案采购药耗配送
金额占该医疗机构采购药耗总配
送金额的比例；
公立医疗机构备案采购药品品种
数量及占该医疗机构常备药品数
量的比例。

医疗
机构

存在以下任一情形：
1.公立医疗机构备案采购药品配送金额占比>1%；
2.公立医疗机构备案采购药品品种数量>该医疗机构
常备药品数量的5%（通常为50个，协议期内的医保目
录谈判药品不受此要求限制）；
3.公立医疗机构备案采购医用耗材配送金额占比
>5%；

按年度 核实处理

达到预警阈值生成核实处理类工单，由各
统筹区医保局确认后，推送相关医疗机构
核实（相关医疗机构应在7天之内回复）
。各统筹区医保局可视情况通过约谈、通
报等方式，督促整改。

4
药耗补单采
购金额占比

公立医疗机构补单采购药耗配送
金额占该医疗机构采购药耗总配
送金额的比例。

医疗
机构

存在以下任一情形：
1.公立医疗机构补单采购药品配送金额占比>20%。
2.公立医疗机构补单采购医用耗材配送金额占比>20%
。

按季度 核实处理

达到预警阈值生成核实处理类工单，由各
统筹区医保局确认后，推送相关医疗机构
核实（相关医疗机构应在7天之内回复）
。各统筹区医保局可视情况通过约谈、通
报等方式，督促整改。

5
药品采购价

格指数

公立医疗机构采购限价挂网药品
的加权平均价与全省加权平均价
的比值，以各药品配送金额作为
权重，计算得出各公立医疗机构
药品采购价格指数。

医疗
机构

存在以下任一情形：
1.公立医疗机构采购某个限价挂网药品加权平均价与
全省加权平均价比值≥1.5；
2.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价格指数≥1.1。

按季度 核实处理

达到预警阈值生成核实处理类工单，由各
统筹区医保局确认后，推送相关医疗机构
核实（相关医疗机构应在7天之内回复）
。各统筹区医保局可视情况通过约谈、通
报等方式，督促整改。



医疗机构（集中带量采购）

序 号 监测指标 指标内涵
监测
对象

预警阈值 统计周期 应用类别 监测流程和处理措施

1

集采购销三
方协议签订
（以下简称
“合同”）

当前协议年度内，参加集中带量
采购的公立医疗机构、民营医疗
机构（以下简称“医疗机构”）
各批次各品种合同签订情况，包
括总合同数、未签订合同数（含
未确认的合同数）。

医疗
机构

医疗机构于采购周期执行后30天内未签订合同数>0。

按合同签
订开始时
间计算，
分别于第5
天、15天
、20天推

送。

预警提醒
核实处理

按合同签订开始时间计算，分别于第5天
、15天、20天生成预警提醒类工单，由省
平台确认后，推送相关医疗机构，提醒医
疗机构加快签订合同。
达到预警阈值生成核实处理类工单，由各
统筹区医保局确认后，推送相关医疗机构
核实（相关医疗机构应在7天之内回复）
。各统筹区医保局可视情况通过约谈、通
报等方式，督促整改。

2
中选

药耗产品执
行进度

当前协议年度内，同通用名同剂
型同厂牌的集采中选药品、同品
种集采中选医用耗材的医疗机构
配送数量与协议量的比值。
药品以最小制剂单位统计，医用
耗材以组套或以单个注册证为单
位统计，包括全省、各统筹区、
各医疗机构集采品种执行进度。

医疗
机构

全省同通用名同剂型同厂牌的集采中选药品、同品种
集采中选医用耗材执行进度－序时进度≤-16%（约滞
后2个月）。

按季度

数据共享
省医保局和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可查看、
导出相关数据。

各统筹区同通用名同剂型同厂牌的集采中选药品、同
品种集采中选医用耗材执行进度－序时进度≤-16%
（约滞后2个月）。

数据共享 各统筹区医保局可查看、导出相关数据。

各医疗机构同通用名同剂型同厂牌的集采中选药品、
同品种集采中选医用耗材执行进度－序时进度≤-16%
（约滞后2个月）。

预警提醒
达到预警阈值生成预警提醒类工单，由省
平台确认后，推送相关医疗机构，提醒医
疗机构加强采购管理。

一个采购周期结束，医疗机构同通用名同剂型同厂牌
的集采中选药品、同品种集采中选医用耗材执行进度
<100%或>500%（各批次超过500%以上的合同数≥5）
。

每批次结
束后

核实处理

达到预警阈值生成核实处理类工单，由各
统筹区医保局确认后，推送相关医疗机构
核实（相关医疗机构应在7天之内回复）
。各统筹区医保局可视情况通过约谈、通
报等方式，督促整改。

3
非中选药耗
产品采购量

占比

当前协议年度内，医疗机构采购
同品种非中选药耗产品的配送数
量占同品种总配送数量的比例，
包括全省、各统筹区、各医疗机
构非中选产品配送数量及占比。

医疗
机构

全省同通用名非中选采购量占比≧（1-中选带量比
例）（按项目分别设定阈值）。

按季度 数据共享
省医保局和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可查看、
导出相关数据。

各统筹区同通用名非中选采购量占比≧（1-中选带量
比例）（按项目分别设定阈值）。

按季度 数据共享 各统筹区医保局可查看、导出相关数据。

医疗机构非中选采购量占比≧（1-中选带量比例）
（按项目分别设定阈值）。

按季度 预警提醒
达到预警阈值生成预警提醒类工单，由省
平台确认后，推送相关医疗机构，提醒医
疗机构加强采购管理。

存在以下任一情形：
1.医疗机构未完成协议量且同通用名非中选药品采购
量/中选药品采购量≧1（采非不采中）。
2.医疗机构未完成协议量且同品种非中选医用耗材采
购量/中选医用耗材采购量≧1（采非不采中）。

每批次结
束后

核实处理

达到预警阈值生成核实处理类工单，由各
统筹区医保局确认后，推送相关医疗机构
核实（相关医疗机构应在7天之内回复）
。各统筹区医保局可视情况通过约谈、通
报等方式，督促整改。



生产企业（挂网采购）

序 号 监测指标 指标内涵
监测
对象

预警阈值 统计周期 应用类别 监测流程和处理措施

1
药耗挂网价

格风险

我省已挂网药品存在价格风险。
生产
企业

存在以下任一情形：
1.我省已挂网药品挂网价不符合《陕西省医药集中采
购平台药品挂网规则（试行）》中规定的差价比价关
系的；
2.在市场竞争充分、供应稳定的情况下，我省已挂网
药品挂网价超过参照价格10倍的；
3.被国家医保局和省医保局列入价格风险处置清单的
药品；
4.对群众信访、媒体报道、投诉举报、上级部署、审
计发现、纪检监察移交、医疗机构反馈和工作中发现
的异常高价药品。

根据工作 
需要

核实处理

达到预警阈值生成核实处理类工单，由省
平台确认后，推送相关生产企业核实（相
关生产企业应在7天之内回复），省平台
可视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我省已挂网医用耗材存在价格风
险。

生产
企业

存在以下任一情形：
1.生产企业存在外省挂网低价且超过30天未联动的产
品；
2.被国家医保局和省医保局列入价格风险处置清单的
医用耗材；
3.对群众信访、媒体报道、投诉举报、上级部署、审
计发现、纪检监察移交、医疗机构反馈和工作中发现
的异常高价医用耗材。

根据工作 
需要

核实处理

达到预警阈值生成核实处理类工单，由省
平台确认后，推送相关生产企业核实（相
关生产企业应在7天之内回复），省平台
可视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2
药品配送关

系设置
生产企业设置挂网药品配送关系
情况。

生产
企业

生产企业每个挂网药品在每个县（区）设置配送企业
数<1。 按月

预警提醒
核实处理

达到预警阈值生成预警提醒类工单，由省
平台确认后，推送相关生产企业，提醒生
产企业加强配送关系设置。
对连续2个月被预警提醒的生产企业生成
核实处理类工单，由省平台确认后，推送
相关生产企业核实（相关生产企业应在7
天之内回复），不能说明合理理由的，暂
停该药品挂网，待整改完毕后可申请恢复
挂网。

3
药品议价需
求响应率

生产企业及时响应医疗机构发起
的药品议价需求次数占医疗机构
向该生产企业发起的药品议价需
求总次数的比例。

生产
企业

生产企业及时响应医疗机构发起的药品议价需求占比
<70%。

按季度 预警提醒
达到预警阈值生成预警提醒类工单，由省
平台确认后，推送相关生产企业，提醒生
产企业积极响应医疗机构议价需求。



生产企业（集中带量采购）

序 号 监测指标 指标内涵
监测
对象

预警阈值 统计周期 应用类别 监测流程和处理措施

1
集采药品价

格风险
集采药品价格存在风险。

生产
企业

存在以下任一情形：
1.中选非供应陕西且在陕西挂网药品挂网价/集采中
选价≧1.5或〉最高中选价；
2.非中选企业过评药品/集采最高中选价≧1.8；
3.非中选企业未过评药品≧集采最高中选价；
4.参比制剂挂网价/同通用名黄标价≧1.8。

按月 核实处理

达到预警阈值生成核实处理类工单，经省
平台确认后，推送相关生产企业核实（相
关生产企业应在7天之内回复），省平台
可视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2

集采购销三
方协议签订
（以下简称
“合同”）

当前协议年度内，医疗机构签订
合同后，各生产企业各批次各品
种合同签订情况，包括总合同数
、未签订合同数（含未确认的合
同数）。

生产
企业

生产企业于医疗机构签订后7天内未签订合同数>0。

分别于医
疗机构签
订后第2天
、5天、7
天推送

预警提醒
核实处理

分别于医疗机构签订后第2天、5天、7天
生成预警提醒类工单，由省平台确认后，
推送相关生产企业，提醒生产企业加快签
订合同。

达到预警阈值生成核实处理类工单，由省
平台确认后，推送相关生产企业核实（相
关生产企业应在7天之内回复）。省医保
局和省平台可视情况通过约谈、通报等方
式，督促整改。



配送企业（挂网采购）

序 号 监测指标 指标内涵
监测
对象

预警阈值 统计周期 应用类别 监测流程和处理措施

1
药耗配送订
单响应率

配送企业及时响应医疗机构发起
的药耗订单次数占医疗机构向该
配送企业发起的药耗订单总次数

的比例。

配送
企业

存在以下任一情形：
1.配送企业及时响应医疗机构发起的药品订单占比
<70%。
2.配送企业及时响应医疗机构发起的医用耗材订单占
比<70%。

按季度
预警提醒
核实处理

达到预警阈值生成预警提醒类工单，推送
相关配送企业，提醒配送企业积极响应医
疗机构发起的订单。
对连续2季度被预警提醒的配送企业生成
核实处理类工单，由省平台确认后，推送
相关配送企业核实（相关配送企业应在7
天之内回复），不能说明合理理由的，暂
停省平台配送资格3个月。

2
重点药品配

送率

配送企业对妇儿/急抢/短缺、易
短缺药品的实际配送数量占医疗
机构向该配送企业下单总配送数

量的比例。

配送
企业

配送企业对妇儿/急抢/短缺、易短缺药品的实际配送
数量占比<90%。

按季度
预警提醒
核实处理

达到预警阈值生成预警提醒类工单，推送
相关配送企业，提醒配送企业提高配送率
。
对连续2季度被预警提醒的配送企业生成
核实处理类工单，由省平台确认后，推送
相关配送企业核实（相关配送企业应在7
天之内回复），不能说明合理理由的，暂
停省平台配送资格3个月。
如配送企业举证无法配送是生产企业责
任，系统将生成核实处理类工单，由省平
台确认后，推送相关生产企业核实（相关
生产企业应在7天之内回复），不能说明
合理理由的，省平台可视情况按照有关规
定处理。

3 药耗配送率

配送企业对挂网药耗（除中选产
品外）的实际配送数量占医疗机
构向该配送企业下单总配送数量

的比例。

配送
企业

存在以下任一情形：
1.配送企业在各县（区）的药品配送率<70%；
2.配送企业在各县（区）的医用耗材配送率<70%。

按季度
预警提醒
核实处理

达到预警阈值生成预警提醒类工单，推送
相关配送企业，提醒配送企业提高配送率
。
对连续2季度被预警提醒的配送企业生成
核实处理类工单，由省平台确认后，推送
相关配送企业核实（相关配送企业应在7
天之内回复），不能说明合理理由的，暂
停其配送率未达标县（区）所在市（区）
的配送资格3个月。
如配送企业举证无法配送是生产企业责
任，系统将生成核实处理类工单，由省平
台确认后，推送相关生产企业核实（相关
生产企业应在7天之内回复），不能说明
合理理由的，省平台可视情况按照有关规
定处理。



4
医用耗材议
价需求响应

率

配送企业及时响应医疗机构发起
的医用耗材议价需求次数占医疗
机构向该配送企业发起的医用耗
材议价需求总次数的比例。

配送
企业

配送企业及时响应医疗机构发起的医用耗材议价需求
次数占比<70%。

按季度 预警提醒
达到预警阈值生成预警提醒类工单，由省
平台确认后，推送相关配送企业，提醒配
送企业积极响应医疗机构议价需求。

配送企业（集中带量采购）

序 号 监测指标 指标内涵
监测
对象

预警阈值 统计周期 应用类别 监测流程和处理措施

1

集采购销三
方协议签订
（以下简称
“合同”）

当前协议年度内，各配送企业各
批次各品种合同签订情况，包括
总合同数、未签订合同数（含未
确认的合同数）。

配送
企业

配送企业于生产企业签订后7天内未签订合同数>0。

分别于生
产企业签
订后第2天
、5天、7
天推送。

预警提醒
核实处理

分别于生产企业签订后第2天、5天、7天
生成预警提醒类工单，由省平台确认后，
推送相关配送企业，提醒配送企业加快签
订合同。

达到预警阈值生成核实处理类工单，由省
平台确认后，推送相关配送企业核实（相
关配送企业应在7天之内回复）。省医保
局和省平台可视情况通过约谈、通报等方
式，督促整改。

2
中选药耗产
品配送率

当前协议年度内，配送企业对中
选药耗产品实际配送数量占医疗
机构向该配送企业下单总配送数

量的比例。

配送
企业

存在以下任一情形：
1.配送企业在各县（区）的药品配送率<80%；
2.配送企业在各县（区）的医用耗材配送率<80%；

按季度
预警提醒
核实处理

达到预警阈值生成预警提醒类工单，推送
相关配送企业，提醒配送企业积极响应医
疗机构发起的订单。
对连续2季度被预警提醒的配送企业生成
核实处理类工单，由省平台确认后，推送
相关配送企业核实（相关配送企业应在7
天之内回复），不能说明合理理由的，暂
停其配送率未达标县（区）所在市（区）
的配送资格3个月。
如配送企业举证无法配送是生产企业责
任，系统将生成核实处理类工单，由省平
台确认后，推送相关生产企业核实（相关
生产企业应在7天之内回复），不能说明
合理理由的，省平台可视情况按照有关规
定处理。


